
　　　　（三）提供即時水情、淹水、坡地、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

　　　　　　　邊坡等疏散撤離警戒資訊。

　　　　（四）其他業務權責事項。

　　十一、捷運公司：

　　　　　（一）協助大規模疏散撤離運送事項。

　　　　　（二）其他業務權責事項。

　　十二、交通局：

　　　　　（一）協助疏散撤離運送等事項。

　　　　　（二）其他業務權責事項。

　　十三、民政局：

　　　　　（一）督導區公所進行相關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事宜及人數統

　　　　　　　　計回報事宜。

　　　　　（二）其他業務權責事項。

　　十四、都發局：

　　　　　（一）協助避難收容處所之建築物緊急鑑定事項。

　　　　　（二）其他業務權責事項。

　　十五、兵役局

　　　　　（一）負責調度本市替代役中心役男支援等事項。

　　　　　（二）協調申請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及收容（安置）營區開放等

　　　　　　　　事宜等事宜

　　　　　（三）其他業務權責事項。

　　十六、北水處：

　　　　　（一）提供緊急維生用水。

　　　　　（二）其他業務權責事項。

　　十七、中華電信或其他通訊業者：

　　　　　（一）協助架設臨時電話線路或移動式基地台等事宜。

　　　　　（二）其他業務權責事項。

　　十八、其他機關（構）：依業務權責事項。

伍、研判方式

　　一、各類災害發生時，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適時派員實地勘查隨

　　　　時掌握可能遭受危害情形，提供疏散撤離警戒或執行評估訊息；

　　　　區公所或相關單位派員執行查（蒐）報作業，隨時反映，以供各

　　　　級指揮官決策參考。

　　二、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必要時召開分析研判會議，由消防局、

　　　　工務局（水利處、大地處）、交通局、民政局、教育局、研考會

　　　　及其他相關單位參與討論。

陸、執行時機

  一、啟動時機：

災害 勸告或預防性疏散撤離 強制疏散撤離



類別

風水

災

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勸告撤離。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2級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市管河川水位2級警戒且持續上升或有危險之虞。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且轄區已有積水跡象。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布水庫洩(溢)洪報。

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強制撤

離。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1級警戒

且水位持續上升。

3、市管河川1級警戒且水位持續

上升或有溢堤之虞。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水已

達30-50公分且持續上升。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布洩(溢)

洪通報且洩洪量大於下游河川防

洪標準。

6、依區公所、里鄰長、里幹事或

民眾通報，經市府或區公所研判

有強制疏散離之必要時。

7、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事故

，經管理機關通報有強制疏散撤

離必要時。

土石

流及

大規

模崩

塌災

害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布土石流黃色警戒時(預測

降雨量24小時達500-600毫米以上時)。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布土

石流紅色警戒時(實際降雨量24小

時達500-600毫米以上時)。

海嘯 –

1、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接獲美國

太泙洋海嘯警報中心(PTWC)發布

海嘯警報，預估3小時內海嘯可能

到達臺灣時，經評估必要撤離時

。

2、近海地震海嘯警報：臺灣近海

發生地震規模7.0以上，震源深度

淺於35公里之淺層地震時，經評

估必要撤離時。

核子

事故
當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量於2天內達10毫西弗以上時

當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量於7天內

達50至100毫西弗時。

火山

災害

警戒等級1級/注意(黃燈)

評估成立火山災害應變中心，依照火山專家諮詢小組

會議之決議事項，執行火山口周邊管制、入山管制、

避難弱勢人口掌握及通知民眾做好疏散撤離準備等措

施，必要時，應立即執行預防性疏散撤離作業。

警戒等級2級/警報(紅燈)

成立火山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配合火山專家諮詢小組會議決

議事項，執行警戒管制、疏散撤

離及收容安置等事項等作為。

其他

災害

老舊聚落：實際降雨量24小時達300毫米以上時。

列管邊坡：實際降雨量24小時達400-500毫米以上時。

老舊聚落：實際降雨量24小時達4

00毫米以上時。



達其他災害訂定之勸告或預防性疏散撤離警戒值時。 列管邊坡：實際降雨量24小時達5

00-600毫米以上時。

達其他災害訂定之強制疏散撤離

警戒值時。達其他災害訂定之強

制疏散撤離警戒值時。

  二、執行命令下達：

    （一）中央或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依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或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建議下達。

    （二）如情況特殊緊急時，得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或區災害

       應變中心指揮官立即下達執行，並以書面或口頭向市災害

       應變中心指揮官報告。

  三、其他：有關執行疏散撤離作業應避免於 0-6時執行，惟情況緊急

    授權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依實際狀況應變處置。

柒、警戒區域劃定及公告執行程序

　　一、提出方式：

　　　　（一）由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定劃定警戒區域。

　　　　（二）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於其管轄區域內提出警戒區域之建

　　　　　　　議時，應斟酌實際需要方式為之；同時檢附警戒區域圖、

　　　　　　　警戒區域、管制時間及管制理由向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提出警戒區域之申請。

　　　　（三）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準用前款規定方

　　　　　　　式提出。

　　　　（四）警戒區域公告之格式（如附件 1）。

　　二、區災害應變中心申請程序：

　　　　（一）本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向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申請限制

　　　　　　　公告時，應先以電話告知，並將「警戒區域範圍建議申請

　　　　　　　表」（如附件 2）及「警戒區域圖」傳真至市災害應變中

　　　　　　　心申請。

　　　　（二）市災害應變中心幕僚作業人員接獲傳真應立即簽辦。並於

　　　　　　　指揮官核可後，通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影發本府秘書

　　　　　　　處（媒體事務組）、資訊局、警察局、交通局、社會局、

　　　　　　　教育局、民政局、消防局及1999話務中心；公告字號以民

　　　　　　　政局名義為之（由該局先行向「臺北市政府公文處理整合

　　　　　　　系統」提號，如府民區字第○○○號）。每一警戒區域之

　　　　　　　公告以 1個文號為原則，警戒區域之劃定應明確特定，範

　　　　　　　圍不宜過大，以免影響管制作業。

　　　　（三）完成簽辦程序，應再以電話告知申請區災害應變中心，並

　　　　　　　將奉核之文件回傳區災害應變中心。

　　　　（四）區災害應變中心接獲回傳通知，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即

　　　　　　　應派員前往警戒區域張貼公告，並指派警察人員執行管制

　　　　　　　措施。


